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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自查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自查发现此前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存在违规对外担保情形，涉及违规担保金额为 55,00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38%，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比例为

217.42%。上述担保中，20,000 万元将于 2020 年 3月 21 日到期，目前尚未偿还，

将会构成逾期。另 3,000 万元将于 2020 年 4月 8日到期， 9,500 万元将于 2020

年 5月 6日到期， 500 万元将于 2020 年 9月 27 日到期，5,000 万元将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到期，17,000 万元将于 2021 年 1 月 14日到期，存在逾期风险。 

2、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采取有效措施，尽快解除违规担保事项，以消除对

公司的影响，维护上市公司权益。同时公司将认真落实内部控制整改措施，加

强相关人员培训教育，加强相关内控制度的执行，提高合法合规意识，规范公

司治理，避免有关违规行为的再次发生。 

3、控股股东现已开展解除担保的相关工作。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一个月

内控股股东不能解决前述对外担保，将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9 年 4月修订）》第 13.4.1 条和 13.4.2 条规定，公司可能会被实行其他

风险警示。 

4、公司本次对违规担保等事项的披露是公司及现任董事会本着对公司全体

股东负责的态度，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违规担

保等事项进行披露，是基于保障中小股东知情权，并不表示公司对担保事项本



身的合规性、合法性及其行为进行认可或追认。后续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公司自查，发现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未经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为控股股东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控股”）对外

借款提供担保，涉及尚未偿还的借款余额为 55,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7.38%，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比例为 217.42%）。

现就自查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简介 

序号 担保人 担保权人 担保方式 
主债务金额

（万元） 

担保金额

（万元） 
备注 

1 力帆股份 富滇银行 保证 20,000 20,000 未上征信 

2 力帆乘用车 

工商银行 

保证 

35,000 

35,000 未上征信 

3 力帆股份 保证 500 未上征信 

4 
摩托车发动

机 
应收账款质押 12,000 

质押登记

已经注销 

5 汽车销售 应收账款质押 500 
质押登记

已经注销 

合计 55,000 55,000  

 

（一）向富滇银行借款 

（1）2018年 4 月 23日，力帆控股与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九龙坡支

行（以下简称“富滇银行”）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力帆控股向富滇银行

申请 2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一年。因银行对担保要件的形式性要求，公司向

富滇银行出具了《关于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向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九龙

坡支行申请 20,000万元可循环敞口授信额度有关事项的函》（以下简称“函件”），

主要内容为：若力帆控股向富滇银行申请的上述融资到期无法按时还款，我公司

将对差额部分给予补足。 

（2）2019年 4月 22日，力帆控股与富滇银行签署了《公司借款展期协议》，

约定前述 2亿元借款展期至 2020年 3月 21日。公司于 2019年 4月 22 日再次出

具了《函件》，内容未变。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借款本金 20,000万元尚未归还，利息尚未支付。 

（二）向工商银行借款 



（1）力帆控股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九龙坡支行（以下简称“工

商银行”）贷款余额 3.5亿元，全部为流动资金贷款，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借款人 

合同名

称 

合同签署日

期 

 金额 

（万元）  
期限 担保方式 1 担保方式 2 

1 

重庆力帆

控股有限

公司 

流动资

金借款

合同 

2018/6/29 
   

9,000 
 1 年  

力帆乘用车保

证担保 

（未上征信） 

力帆摩托车发动

机应收账款质押

（未上征信） 

2 

重庆力帆

控股有限

公司 

流动资

金借款

合同 

2018/9/20 
   

3,000 
 1 年  

力帆摩托车发动

机应收账款质押

（未上征信） 

3 

重庆力帆

控股有限

公司 

流动资

金借款

合同 

2019/5/6 
     

500 
 1 年  

力帆汽车销售公

司应收账款质押

（未上征信） 

4 

重庆力帆

控股有限

公司 

流动资

金借款

合同 

2019/9/29 
     

500 
 1 年  

力帆股份保证担

保（未上征信） 

5 

重庆力帆

控股有限

公司 

流动资

金借款

合同 

2019/11/18 
   

5,000 
 1 年  未上征信  

6 

重庆力帆

控股有限

公司 

流动资

金借款

合同 

2020/1/15 
  

17,000 
 1 年  未上征信  

 

（2）上述 1-2项流动资金贷款重庆力帆乘用车公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

帆乘用车”）签署了《保证合同》、力帆摩托车发动机公司签署了《质押合同》；

贷款到期后，力帆控股、力帆乘用车公司和力帆摩托车发动机公司于 2019年 6

月 19日、2019年 4 月 30日与工商银行签署了《借款展期协议》。 

（4）2019年 5月 6日，力帆乘用车公司与工商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约定在 2019年 5月 5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为力帆控股在工商银行发放的贷款

提供保证担保。 

（5）上述第 3项流动资金贷款力帆汽车销售公司签署了《质押合同》，第

4项流动资金贷款力帆股份签署了《保证合同》。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借款本金 35,000万元尚未归还，利息尚未支付。 

 

二、补救措施 



公司本次对违规担保等事项的披露是公司及现任董事会本着对公司全体股

东负责的态度，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违规担保等

事项进行披露，是基于保障中小股东知情权，并不表示公司对担保事项本身的合

规性、合法性及其行为进行认可或追认。公司将采取以下几种方式消除影响： 

1、尽快解除违规担保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

“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

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上述违规担保事项未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程

序，公司亦未予以追认。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力帆控股协助公司尽快解除违规担

保事项。同时，公司将积极主张上述违规担保无效，不排除通过采取诉讼手段主

张上述违规担保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2、公司将认真落实内部控制整改措施，将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公章、合同

章、财务专用章、银行预留印签、各银行网银 U盾等加强管控，进一步完善财务

管理、印章管理、对外担保等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环节，加强相关人员培训教育，

提高合法合规意识，规范公司治理，避免有关违规行为的再次发生，切实维护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进一步梳理同类事项及具体情况，并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解

除违规担保事项进展。 

 

三、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为控股股东力帆控

股对外借款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55,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 7.38%，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比例为 217.42%），担保余额为

55,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7.38%，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利润的比例为 217.42%）。 

2、控股股东现已开展解除担保的相关工作。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一个月

内控股股东不能解决前述对外担保，将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月修订）》第 13.4.1 条和 13.4.2条规定，公司可能会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有关公司信息均已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3月 21日 


